
记者近日从国家医保局

获悉，2024年职工医保个人

账户省内共济3.71亿人次，

共济金额511.54亿元。

新华社 王鹏 作

医保共济

《上海法治报》陈颖婷

外卖服务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当外卖订单

出现丢失时，商家应如何妥善处理？近

日，一起因外卖订单丢失而引发的名誉

权纠纷案件，在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商家在未报警且无确凿证

据的情况下，公开指责外卖骑手偷窃，

最终导致骑手名誉权受损。

案情回放：
2023年 8月 1日，外卖骑手夏某

意外地卷入了一场名誉权纠纷。当

日，被告公司接到顾客反映，称其下单

的外卖订单未送达。公司随即查看监

控录像，发现该订单货品由原告骑手

夏某取走。

第二日，公司员工通过外卖平台联

系了夏某，反复要求他提供全身照片，

以便核对监控视频画面。夏某对此感

到困惑和不满，他明确表示，该订单已

经转单，并非由他配送，货品丢失与他

无关。他建议公司应该报警调查，以还

原事实真相。然而，公司并未采纳夏某

的建议，未选择报警。

“我明明已经转单了，为什么还要

怀疑我？”夏某表示，他对于公司的持续

骚扰感到不堪其扰。他坚持自己的清

白，也希望公司能够采取正确的方式解

决问题。

同年8月3日，夏某不堪公司持续

骚扰，选择了报警求助。警察很快到

场，双方在公司所在商场进行了对质。

在对质过程中，公司坚持认为，虽

然订单记录显示夏某已转单，但他作为

初始接单骑手，知晓订单信息，仍然有

可能获取订单货品。公司表示，他们已

经询问和核对了转单骑手的信息，认为

取走货品的不是转单骑手，那么只能是

夏某。此外，公司还指出，监控画面中

的人员与夏某相似。

面对公司的指责，夏某非常愤怒。

他认为公司持续污蔑他取走订单货品，

严重损害了他的名誉权。他坚决否认

指控，并要求公司公开赔礼道歉。

在这场激烈的争执中，有物业人员

在场见证，并有多名外卖骑手经过，他

们都对这场纠纷感到震惊和不解。最

终，夏某决定起诉。

法院经审理认为，夏某的人格尊严

受到法律保护，被告公司在没有确凿证

据的情况下，公开指责夏某偷窃外卖订

单货品，导致夏某名誉权受到侵害。因

此，法院判决被告公司以书面形式向夏

某赔礼道歉，并赔偿夏某精神损害抚慰

金1000元。

法官说法：
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对于货

品丢失事件可以依法采取自助行为，但

前提是当时具有紧迫性，且应当立即请

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采取不当措施

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骑手专送外卖订单，一旦被怀疑

“偷”订单，“弄丢”订单，将极大影响夏

某的职业信誉。夏某坚决否认“偷窃”

并要求被告公司报警，但被告公司未报

警，夏某持续陷于被怀疑状态。此后，

公司在警察、物业及其他外卖员在场的

情况下，仍然怀疑夏某“拿走”“弄丢”订

单，导致夏某社会评价降低。

被告公司作为理性社会人，应当知

晓其行为将贬损夏某的名誉，存在过

错，已构成对夏某名誉权的侵害。

《工人日报》刘旭

近日，灵活就业人员孙亮（化名）收

到了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

的民事判决书，法院根据孙亮受伤前的

纳税记录计算4个月的误工费，判决肇

事司机支付误工费近4.3万元。同样是

要求赔付误工费，去年7月，李军（化

名）拿到了法院判决肇事司机赔付的误

工费1.76余万元，赔付标准则按大连市

上一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比申请

赔付的金额少了6.24万元。而这之间

的区别，则差在了是否有纳税证明及收

入证明上。

李军在大连某市场卖菜，月平均收

入2万余元。2023年9月2日下午，李

军去夜市摆摊的路上，被一辆小轿车在

开门时撞倒，导致膝盖骨骨折。经大连

市金州区交警大队现场勘查，认定司机

夏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李军出院后，

委托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律

师王金海将夏某和某保险公司起诉到

法院，要求赔偿误工费8万元。

“到市场卖菜的大多是老年人，喜

欢用现金，所以微信收入只是我卖菜的

一部分收入。”李军说。在计算误工费

时，由于李军提供不了纳税记录，也无

法证明其实际收入标准。最终，法院依

照大连市上一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

53689元/年，计算李军的误工损失为

1.76余万元，比李军申请赔付的金额少

了6.24万元。

同样是灵活就业人员的孙亮于

2023年7月26日搭乘出租车时，被出租

车轧伤左踝，导致骨折。经大连市甘井

子区交警大队警察现场勘查认定，出租

车司机王师傅负事故全部责任。在误工

费的计算上，双方同样出现了争议。出

租车公司认为孙亮为个体经营者，其工

资没有固定标准，只同意按大连市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予以赔偿。

庭审上，孙亮提交了受伤前的纳税

记录，证明其月平均工资为10741.97元，

4个月的误工费近4.3万元。法院经审理

后认可了孙亮误工损失的计算金额。

律师提醒：
灵活就业人员发生交通事故后，误

工损失很难证明。符合纳税条件的灵

活就业人员应当依照自己的综合所得，

适用3%至45%的超额累进税率主动申

报并交纳个人所得税，一旦发生交通事

故，伤者通过自己受伤前个人所得税交

纳数额就能够反推自己的误工标准，可

依法向肇事方主张误工费。而不符合

纳税条件的灵活就业人员，则要注意留

好工资等收入证明。

《人民法院报》姜波 王月诗 王艳梅

一男子入职某建筑公司半年多后，某建

筑公司以该男子应当对公司“军令状”未完

成的结果负责为由将其开除，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裁决某建筑公司向该男子支付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及工资等，某建筑公

司不服提起诉讼。近日，四川省彭州市人民

法院审理了这起劳动争议案，依法判决某建

筑公司向该男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

偿金4万元及工资1.2万余元。

2022年11月，陈某入职某建筑公司担

任某项目部技术部门负责人，并签订了为期

3年的劳动合同，合同约定陈某每月工资2

万元。2023年5月，某建筑公司与甲方公司

签立“军令状”，承诺项目工程在交付检查中

综合成绩不低于80.08分，并在公司大会上

宣布。陈某作为技术部门负责人参会。

然而，该项目实际交付评估成绩为

79.11分，未达到“军令状”所承诺的目标成

绩。同年6月，某建筑公司发布一则问责通

报：“……因该项目交付评估成绩未达既定

目标，暴露了项目团队缺乏责任心、管理能

力低下等问题，公司经研究决定立即辞退项

目技术负责人陈某……”陈某找经理理论：

“我才来上班半年多，这个项目都完成了一

大半，我仅仅负责了技术方面的部分收尾工

作。怎么评估成绩不达标还能‘甩锅’给

我？”经理回应说：“上次公司开会宣布了‘军

令状’，你也参加了，现在没完成就得负责！

走走走！这是公司研究的决定，不会再改

变。”次日，陈某便提出劳动仲裁申请。同年

8月，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裁决某建筑公司

向陈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万

元、工资1.2万余元等。某建筑公司不服裁

决内容，遂向法院起诉。

某建筑公司认为，“军令状”已经在案涉

项目大会上进行了宣布，应当视为公司规章

制度的组成部分，对陈某具有约束力。工程

最终交付结果未达到目标，陈某作为项目技

术负责人，对此结果负有直接责任，公司解

除与陈某之间的劳动合同，合法合规，不应

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陈某辩称，首先，“军令状”系公司与甲方

公司签订，应当视为公司对甲方的合作承诺，

与自己并无直接关联。其次，自己应聘到公

司时，案涉项目已经完成90%以上，自己主要

工作是完善处理遗留的技术问题、组织工程

验收、完善工程竣工资料等。公司系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应当向自己支付赔偿金。

法院审理后认为，某建筑公司所立“军

令状”不属于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规范和劳

动规章制度，不是劳动者行为规范的依据。

公司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陈某对案涉项目

存在主观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且应当承担相

应责任的情况下，解除与陈某的劳动合同系

违法解除。结合陈某的入职时长，法院遂依

法作出前述判决。某建筑公司提起上诉。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法官说法：
本案中的“军令状”仅系某建筑公司与

甲方公司达成的关于工程质量的协议，是公

司之间参与平等主体间民事活动的行为。

而某建筑公司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陈某对

该项目存在主观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且应当

承担相应责任的情况下，以项目交付评估成

绩未达到既定目标为由，违法解除与陈某的

劳动合同，相当于将本应由用人单位承担的

风险转移给了劳动者，不仅违背了法律的规

定，忽视了己方法定责任，也侵害了劳动者

权益。因此，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某建筑公

司应当按照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陈某支

付赔偿金。

以未完成与合作方的
“军令状”为由辞退员工

法院：公司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需赔偿

商家当众指责外卖骑手偷窃
因侵害名誉权被判道歉并赔偿
商家当众指责外卖骑手偷窃
因侵害名誉权被判道歉并赔偿

同样是灵活就业人员，误工费赔付标准为啥不一样?
律师提醒：是否有收入证明及纳税证明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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